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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型户用生物质成型燃料热水采暖炉》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任务来源 

中国城镇供热协会 2019年度第一批协会团体标准编制计划（中热协标委会〔2019〕

3号文），计划编号 2019－01－C02。 

计划项目名称：智能型生物质成型燃料采暖（炊事）炉；计划项目周期：24 个

月；计划下达时的负责起草单位：清华大学。 

二、项目背景及标准编制的意义、原则 

1、项目背景 

目前北方农村主要采用燃煤采暖方式，不仅能效低且污染大，造成严重的能源

浪费和室内外空气污染。随着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工作的迅速推进，多地主要采

用煤改气或煤改电等技术方案，由此带来气源紧张、管道敷设及电网增容困难、初

投资和运行成本高等诸多问题，因此，寻找适用于北方农村的高效清洁采暖技术方

案是实现节能减排、治理雾霾的重要任务。 

在当前“北方冬季清洁取暖”行动中，户用生物质成型燃料热水采暖炉作为一

种清洁高效、经济便捷的新产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应用。近年来，在河南鹤壁、

山东商河以及吉林等地示范安装，已投入使用并运行良好，得到用户和当地政府的

认可。为了确保生物质成型燃料炉具在实际应用时的更好性能和满足农户使用需求

的不断提升，对炉具的智能化程度要求越来越高，而目前针对智能型户用生物质成

型燃料热水采暖炉的相关产品标准尚未出现，难以对其产品市场进行规范并保障其

良性发展。 

2、标准编制意义 

本标准的编制将有助于完善我国生物质成型燃料采暖炉产品标准体系，填补智

能型户用生物质成型燃料采暖炉产品标准的空缺，最大限度地发挥智能型户用生物

质成型燃料热水采暖炉的优势，在满足北方用户清洁高效、经济便捷的采暖炊事需

求的同时，助力解决当地散煤采暖和秸秆野外焚烧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 

本标准的编制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对于推进我国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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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智能型户用生物质成型燃料热水采暖炉行业的健康发展和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

义。 

3、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 

（1）原则性 

标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及其《实施细则》、《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1.1－2009进行编制。 

（2）适应性 

标准充分反映当前国内相关领域技术水平，便于参照，宜于应用；标准规定的

技术要求符合用户要求，同时便于实际实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3）先进性 

标准考虑最新科研成果，有利于促进相关产品的研发、应用和技术进步。 

三、编写目的 

智能型户用生物质成型燃料采暖炉是实现农村清洁化取暖的重要设备，与我国

农村能源革命和乡村振兴等密切相关。为了适应当前我国农村散煤替代、清洁取暖、

美丽乡村建设以及低碳环保的需要，特将我国近年的科研成果和发展经验转化到标

准中而编制本标准。 

本标准的制订，对智能型户用生物质成型燃料热水采暖炉在我国规模化推广应

用，将起到促进和技术支撑作用，对提高产品自动化、智能化运行等具有重要作用，

对保障安全高效清洁取暖，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减少碳排放，推动生物质炉具

产品行业健康有序、快速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制定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国外标准。 

国际、国外、国内无同类标准。 

本标准结合我国的清洁采暖工作和生物质利用工作的实际情况，在总结前期相

关经验，经多方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的。 

五、编制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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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阶段：2018 年 6 月，在本标准申报立项前，项目的牵头单位清华大学就已

经在协会标委会秘书处的协助下，联合北京未来蓝天技术有限公司等有关单位提前

启动了标准草案的编制工作，成立了标准工作组。工作组相关人员随即展开了广泛

的现场测试和调研，收集了炉具相关技术要求数据，随后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研

究分析和整理，并参考现有相关标准，针对本标准的技术内容进行了详实周密的讨

论，最后，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标准的框架草案。2019 年 2 月 25 日，标准立项获批。

2019年 6月 5日，由清华大学牵头在北京召开了标准编制启动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

会上来自清华大学、中国城镇供热协会、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黑龙江省能源环

境研究院、北京市可持续发展促进会、西南交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同济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原名称山西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济南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北京未来蓝天技术有限公司、无锡德恩科技有限公司等参编单位的

相关人员共 20余人参加标准的讨论。会议决定标准名称为智能型户用生物质成型燃

料热水采暖炉，内容应包括术语、标准引用、炉具的组成、热效率、排放以及智能

化等性能要求、试验方法、加工与制造、保证与运输、安装与使用等部分组成。根

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工作组对框架草案进行了修改和任务分配。经过汇总整理，2019

年 10月形成了本标准的草稿。 

2019 年 11 月 8 日，由清华大学牵头在北京召开了标准工作组第二次工作会议，

会上来自清华大学、中国城镇供热协会、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黑龙江省能源环

境研究院、北京市可持续发展促进会、西南交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同济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原名称山西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济南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北京未来蓝天技术有限公司、无锡德恩科技有限公司等参编单位的

相关人员共 20余人参加标准的第二次深入讨论。会议决定增加炉具结构示意图，按

照炉具的不同系统组成进行其性能要求以及检验方法的表述，形成本标准的第 6、7、

8 章；决定将正文中的安装与使用调整至附录 A；决定增加生物质燃料要求即 5.1；。

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工作组对标准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基本稿。

2020年 5-8月过程中经过 3次的小范围线上讨论，最终形成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六、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和参加起草单位、标准主要起草人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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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送审稿中完善）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由于政府冬季清洁取暖工程招投标急需使用本标准，且本标准为首次制订，无

过渡性时期需求，故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之日起实施。 

八、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在标准的编制过程中，本着准确简练、针对性强的原则，中国城镇供热协会标

准化委员会经与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协商后，决定将本标准所涉及内容定位于智能

型户用炉具产品标准要求，经工作组反复讨论，并征求有关各方意见后，标准工作

组确定将标准征求意见稿按产品标准起草，并将标准名称变更为《智能型户用生物

质成型燃料热水采暖炉》。此变更，后经广泛征求意见、标准审查会等程序，未见不

同意见，并经标委会审查通过。 


